2021年海原县债券资金使用安排

债务转贷收入：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124号等文件通知，新增下达我县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62000万元，均为一般债券。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27万元。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202、280、422、525号文件通知，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18268万元。2021年我县债务转贷收入80295万元，其中：调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62000万元，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27万元，再融资债券收入18268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主要安排用于调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62000万元，（一）主要安排县农业农村局2021年高标准农田项目1000万元；扬黄灌区李旺镇、高崖乡高效节水灌溉试点项目2500万元。安排县水务局扬黄灌区三河镇、七营镇高效节水灌溉试点项目2500万元；西河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项目1182万元；西安菜园、红羊石塘村等7处河道（沟道）治理项目818万元；海原县地下水资源管理提升工程1000万元。安排县交通局主干道路植绿增绿项目（福银、同海、黑海）700万元。安排县住建局城市生活垃圾第二填埋场工程1500万元；棚户区改造安置房源回购等项目20500万元；县城植绿增绿2000万元；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北苑小区、产业园）3000万元；城市集中供热项目5800万元；牌路山大转盘建设、市政建设等项目11000万元；三大会战—植绿增绿建设项目700万元。安排县自然资源局2021年牌路山绿化提升工程1000万元。安排海兴开发区管委会供热系统提升工程项目5500万元。安排县教体局海原八小附属工程建设项目800万元。安排县卫健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500万元。
（二）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第三批再融资债券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202号）《关于下达2021年第四批再融资债券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280号）《关于下达2021年第六批再融资债券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422号）《关于下达2021年第七批再融资债券资金的通知》（宁财债指标〔2021〕525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18268万元，由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安排管理，全部用于置换我县当年到期债券本金。
（三）政府外债亚行贷款27万元，按照县人民政府与自治区财政厅签订《亚行贷款再转贷协议》规定，全部用于六盘山扶贫公路项目建设，按照工程进度，在自治区财政厅进行报账制度，2021年共提款2次，合计金额27万元。

